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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頁 

有關紅磡都市公園的

擬議市場意向調查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有關發展紅磡都市公園而建議

進行的市場意向調查 (Market Sounding Exercise)。為了打造更多

元化的維港海濱，並考慮到用地及毗鄰的規劃參數和現況 (見下

文第 2 至 7 段 )，我們希望透過調查收集市場意見，以協助政府

考慮是否適合由私營界別參與發展紅磡都市公園，透過它們的

創意及專業知識，提升用地的設計、建築及營運，把紅磡都市

公園發展為服務社區和大眾的海濱。

規劃參數、用地及周邊環境現況

規劃參數  

2. 有關用地的面積約為 2.2 公頃 (見 附件 A)，目前在紅磡

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大綱圖 )編號 S/K9/26 中劃作「休憩用

地」。用地前方為一段 170 米長的海濱長廊。該長廊是貫通尖

沙咀天星碼頭及海濱設施／景點 (包括香港文化中心、香港藝術

館，以及星光大道等 )至紅磡海逸豪園的 4 公里海濱長廊的一部

分。

3. 正如大綱圖內土地用途表 (見 附件 B)所載，此地帶的規

劃意向，主要是提供戶外公共空間作各種動態及／或靜態康樂

用途，以配合當地居民和其他市民的需要。除了公園及花園、

野餐地點及散步長廊等經常准許的靜態康樂用途外，亦有娛樂

場所、康體文娛場所、食肆和商店及服務行業等其他較為動態

而需要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給予規劃許可的用途。



 

第 2頁 

用地現況  
 
4.  有關用地現正為以下設施所佔用 (有關位置載於 附件

A)：  
 

(a)  露天公共運輸交匯處 (運輸交匯處 )：該運輸交匯處

包括一個巴士及小巴總站、一個的士站及一個公用

上落客貨區，暫定於 2018 年第四季重置於鄰近的

香港嘉里酒店用地 (見下文第 5(b)段 )；  
 
(b)  以短期租約批出的旅遊車停車場 ：該旅遊車停車

場的面積約為 2 070 平方米。現行短期租約將於

2019 年 2 月屆滿，運輸署正研究這項設施的未來

路向，希望於稍後時間將停車場分階段移離海濱；  
 
(c)  以短期租約批出的過境巴士總站 ：該巴士總站的

面積約為 2 380 平方米，以直接批出的短期租約批

租，現時按季續約。運輸署已通知租戶 (粵港直通

巴士 )去開始為該設施另覓用地，以期騰出用地落

實紅磡都市公園項目；及  
 
(d)  華信街休憩處 ：這項設施目前由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 (康文署 )管理。  
 
周邊環境  

 
5.  有關用地四周為紅磡海濱一帶多個已落成的項目 (見 附

件 C)：  
 

(a)  用地的東面及北面 ：合共有 4 個主要發展項目。

在北面相鄰的是黃埔花園，屬「綜合發展區」。沿

着海濱有住宅項目海名軒、由兩幢商廈組成的商業

項目海濱廣場一座及海濱廣場二座，以及九龍海逸

君綽酒店。具體而言，黃埔花園綜合發展區由住宅

樓宇組成，其配套設施包括一座大型購物商場 (即
黃埔新天地 )、若干社區設施及休憩用地；  

 
(b)  用地的西面 ：靠近海濱的位置有兩個用作商業發

展用途的綜合發展區 (綜合發展區 (1)及綜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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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2)) ， 分 別 建 有 香 港 嘉 里 酒 店 及 One 
HarbourGate (零售及寫字樓混合發展項目 )。兩項

發展共提供 12 200 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以作食

肆／商店及服務行業之用。在其後方則為維港‧星

岸和海濱南岸兩個住宅項目，以及一間小學；及  
 
(c)  海濱一帶：香港嘉里酒店及 One HarbourGate 的海

濱位置為現有的海濱長廊，由康文署負責管理。該

長廊的優化工程，以及在建灣街興建休憩用地的工

程，均已納入民政事務局「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

劃」下的「紅磡海濱休憩用地」項目。     
 

6.  在水域與陸地連接方面，用地的海旁設有紅磡 (北 )渡輪
碼頭，提供來往紅磡與北角的持牌渡輪服務，而稍遠處則為紅

磡 (南 )渡輪碼頭。運輸署近期邀請有興趣人士就營辦靠泊於該

碼頭的兩條持牌渡輪航線提交意向書，包括一條來往紅磡與中

環的渡輪航線，以及另一條港內的循環線。有興趣的營辦商亦

同時獲邀提交美化紅磡 (南 )渡輪碼頭的建議，並引入適當的商

業元素，為海濱增添活力。截至 2018 年 9 月 27 日的限期為止，

當局共接獲兩份意向書。運輸署正檢視意向書的內容，並會規

劃更具體的渡輪服務方案以諮詢相關持份者，包括九龍城區議

會。視乎諮詢的進度，運輸署暫時計劃於 2019 年年初就兩項渡

輪服務進行招標。另一方面，海濱沿岸亦有一組公眾登岸梯

級。  
 

7.  在陸路及鐵路運輸方面，正如上文第 4(a)段所述，現時

運作中的露天運輸交匯處將於 2018 年年底重置於香港嘉里酒

店。該運輸交匯處將繼續提供由紅磡往九龍及新界各區的巴士

及小巴服務。此外，用地距離港鐵黃埔站亦只有 3 分鐘的步程。 
 
 
發展機遇  

 
8.  基於上述條件，我們認為可把握機遇，將有關用地打造

為獨特而富趣味的海濱：  
 

(a)  用地面積廣闊且具規劃彈性 ：有關用地面積約 2.2
公頃，加上大綱圖准許的各種用途，在規劃及建築

上有不少發揮創意的空間。若進程順利，現有設施



 

第 4頁 

最早可於 2019 年第一季重置／分階段移離該用

地，騰出整幅用地作進一步發展；  
 
(b)  多元化環境，迎合不同使用者的需要 ：有關用地

周邊有不同類型的多元化發展項目，讓用地每日及

每周的不同時間，有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的潛在使用

者，包括當區居民 (大部分為夫婦及家庭 )、辦公室

員工、酒店訪客及周末購物的市民等；  
 
(c)  運輸網絡便利 ：市民可透過道路及鐵路公共交通

工具輕易前往有關用地，而擬議新增的渡輪航線及

港內循環線服務亦會進一步加強水上交通，讓區內

居民同時受惠；以及  
 
(d)  與鄰近設施相輔相成 ：在當區而言，毗鄰的紅磡

渡輪碼頭會隨著新增的渡輪航線及港內循環線而

活化，而附近屬於民政事務局的「紅磡海濱休憩用

地」項目亦行將落實。若我們在發展都市公園時能

加入有趣的元素，將可為整區加添魅力。若從區域

角度出發，有關用地位處尖沙咀至紅磡海濱的中間

點，它的發展勢將完善甚至優化區域海濱的布局。 
 

9.  區內大部分休憩空間，均已主要用作或規劃作靜態康樂

用途。鑑於紅磡海濱位置的地利、運輸通達性，以及區內多元

化的發展，將可吸引當地居民和遊人來到該處。因此，我們認

為值得探討嶄新的設計、發展及管理模式，引入私營界別參與

有關用地的發展，而非依循傳統由政府倡議建造及營運的方

式。此舉有助在用地的設計、建築及營運方面，引入外間機構

的創意及專業知識，同時能從用家的需要出發，令他們受惠。

這些外間機構可以是商業機構或非政府組織，亦不限牟利與否。 
 
 
市場意向調查  

 
10.  為確定市場對參與發展紅磡都市公園的意向，同時收集市場

對整體發展模式及用地最佳潛在用途的意見，我們建議根據以

下原則／考慮因素，進行市場意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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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遵照大綱圖「休憩用地」的規劃及《海港規劃原則

及指引》，要求項目必須營造富地方氣氛及優質的

海濱予市民享用，同時滿足社會各界人士的需要，

致力將市民帶到海濱；  
 
(b)  有關用地前方現有的海濱長廊，須繼續全天候對市

民開放，而餘下的部分亦須以開放形式管理，以期

營造歡迎市民大眾的環境，吸引市民來到海濱；  
 
(c)  加強有關用地由南至北及由東至西的通達性，令用

地周邊的發展項目及設施互相融合，為整個紅磡海

濱地區增添活力；  
 
(d)  在項目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階段，都應有公眾 (包括

地區持份者 )的參與；   
 
(e)  由於有關用地緊貼鄰近的住宅項目 (特別是黃埔花

園 的 百 合 苑 ) ， 對 景 觀 的 影 響 ( 包 括 用 地 設 施 高

度 )、噪音及其他滋擾均須減至最低，亦需要妥善

處理交通的安排；  
 
(f) 建議用途必須為大綱圖下准許用途 (包括需要或無

需城規會給予許可的用途 )(見 附件 B所載之土地

用途表 )。儘管能產生收入的活動可為有關用地增

添活力，同樣重要的是有關活動亦需符合當區居民

及廣大市民的需要，且必須與周邊地區現存的活動

互相配合而非與之重疊。舉例來說，該區已有充足

零售餐飲設施，從多元海濱發展和照顧市民需要的

角度而言，有關用地應主要用以發展零售餐飲以外

的設施；  
 
(g)  儘管《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訂明，作為一般準則，

地區休憩用地的建築上蓋面積不得多於 10%，對於

需要更高建築上蓋面積比率但可令海濱更多元化

和切合社區需要的建議，我們樂意探討 1；  
 

                                                      
1 作為參考例子，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內多個部分的食肆／商店及服務行業／

娛樂場所等設施的建築上蓋面積比率為 16%至 19%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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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政府會保留有關用地的擁有權。換言之，政府不會

出售該用地，而是會以合理的年期長期批租，致使

項目財政上可行。政府有意在整個合約期內建立一

個持續的監察制度，並加入某種形式的公眾參與，

以確保用地得到最符合公眾利益的發展和管理；及  
 

(i)  項目須以自負盈虧方式持續經營，同時或須於落成

及營運數年後與政府攤分收入。營運者須負責設

計、建造、管理及保養有關用地設施。市場意向調

查所收集的回應，可包括機構希望政府就落實相關

項目所提供的支持或協助。   
 
11.  是次市場意向調查旨在集思廣益，收集市場對發展紅磡

都市公園的意見。它不具任何法律約束力。如日後確立應讓私

營界別參與發展都市公園，是次調查不會自動成為批地程序的

任何部分。  
 
未來路向  

 
12.  我們將參照委員的意見，敲定市場意向調查的文件，以

期在今年年底前開展調查。   
 
13.  考慮到部份委員於會前提出的意見，我們亦會積極探討

露天公共運輸交匯處遷移後至都市公園正式發展和開放前，可

如何妥善利用所騰出的用地。  
 
徵詢意見  

 
14.  請委員備悉上文第 10 至 11 段所載即將進行的市場意向

調查，並歡迎就紅磡都市公園的潛在用途及活動，提出意見。  
 
發展局  
海港辦事處  
2018 年 11 月  
 
附件  

附件 A  有關用地的位置圖及現況  
附件 B  大綱圖下的准許用途  
附件 C  有關用地的周邊環境  



附件A



-  1 7  -

S / K 9 / 2 6

休 憩 用 地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 帶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鳥 舍

燒 烤 地 點

郊 野 學 習 ／ 教 育 ／ 遊 客 中 心

公 園 及 花 園

涼 亭

行 人 專 區

野 餐 地 點

運 動 場

散 步 長 廊

公 廁 設 施

休 憩 處

動 物 園

電 纜 車 路 線 及 終 站 大 樓

食 肆

政 府 垃 圾 收 集 站

政 府 用 途 ( 未 另 有 列 明 者 )  
度 假 營

香 港 鐵 路 通 風 塔 及 ／ 或 高 出 路 面 的

其 他 構 築 物 ( 入 口 除 外 )
碼 頭

娛 樂 場 所

康 體 文 娛 場 所

私 人 會 所

公 共 車 輛 總 站 或 車 站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裝 置

公 眾 停 車 場 ( 貨 櫃 車 除 外 )  
宗 教 機 構

配 水 庫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帳 幕 營 地

私 人 發 展 計 劃 的 公 用 設 施 裝 置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提 供 戶 外 公 共 空 間 作 各 種 動 態 及 ／ 或 靜 態 康 樂 用

途 ， 以 配 合 當 地 居 民 和 其 他 市 民 的 需 要 。

附件B



附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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